
8.勞保局 (勞動部勞工保險局)   (108.3.28 更新/若有異動，依受理時為準) 

受理通報項目 

更新通報資料，以寄發國保繳款單及相關通知事宜。 

注意事項 

戶政單一簽入/網上申辦系統/勞保局(國民年金組) 
戶政單一簽入/         

跨機關服務/勞工保險局服務         

1. 由受通報機

關自行審查

核定結果。 

2. 餘詳見收執

聯單。 

1. 通訊地址 

2. 聯絡電話 (僅做聯絡使用) 

 

 

戶政單一簽入/網上申辦系統/收執聯單 

1. 國民年金保險費繳款單是按被保險人戶籍地

址寄送，若被保險人未居住於戶籍地址，應

通報勞保局改寄通訊地址。因此，本項通報

服務僅限國保被保險人(或委託家屬)變更國

保繳款單通訊地址使用。 

2. 如被保險人之通訊地址同最新戶籍地址，或

是姓名、身分證號、戶籍地址等變更，則無

須通報，因勞保局系統會依據每日內政部戶

政司報送之戶籍異動資料自動更新。 

3. 請務必填寫「聯絡電話」，嗣後如繳款單遭退

件，則以電話與申請人聯絡。 

4. 於接收通報資料後，1 個工作天完成異動，完

成異動後依勞保局國民年金組保費開單作業

期程，於本期或下期保險費繳款單更新。 

5. 服務電話：02-23961266 

(分機：6055、6077) 
 

1. 生育給付(勞保/國保) 

2. 家屬死亡給付(勞保) 

 

 

注意事項 

1. 生育給付應檢附(勞

保/國保)在保產婦之

國內臺幣存摺帳號。 

2. 家屬死亡給付，申請

者應為勞保在保人，

並應檢附國內臺幣存

摺帳號。 

3. 委託書有特定格式應

填該存摺帳號。 
 

※應檢附證件：與各項戶籍異動登記相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